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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安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特许经营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江西省安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下简称“安远

项目”或“本项目”），新设全资子公司安远县伟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远公司”）。 

 协议名称：《安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

“特许协议”）。 

 协议对应项目规模及投资金额：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伟明环保”）下属子全资子公司安远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营

安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本项目处理规模初定为 500 吨/日。本项目总投

资约 2.43 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投资于本项目。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项目实施对公司 2020 年度经营业绩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本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

因素，存在项目审批和建设延误，不能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的风险；项目运营

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垃圾处置费和发电收入不能及时收取以及国家产



 

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和签署特许协议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收到拍卖人赣州诚兴拍卖有限公司发来的《成交确认

书》，确认公司为“安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权”的竞得人，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得项目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0-028）。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召开总裁专题会议，同意投资、建设和运营安远

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同意设立项目公司具体负责安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的筹建；同意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投资于本项目，自有资金投

入与项目投资总额差额部分通过项目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等借款方式解

决，并由管理层签署后续融资协议；同意授权管理层与政府部门签署后续法律

文件。 

2020年9月4日，公司与安远县城市管理局就投资建设安远项目签署《安远

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

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安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处理规模初定为 500 吨/日。本项目采用机

械炉排炉技术。项目总投资约 2.43 亿元。本项目采用 BOO 模式建设运营，初

始特许经营期为 30 年，含建设期 18 个月。项目拟选址安远县古田垃圾填埋场

旁，项目用地约 61 亩，本项目用地采取“先租后让方式”进行。公司以自有资

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投资于本项目。 

（二）新设子公司情况 



 

公司已在安远县新设全资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已取得安远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注册登记信息包括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26MA3975K855 

名称：安远县伟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欣山镇古田村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法定代表人：程五良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17 日 

营业期限：2020 年 4 月 1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为垃圾焚烧发电厂筹建；生活垃圾处理、农林垃圾处

理、餐余垃圾处理、污泥处理、一般工业垃圾处理；生物质处理；垃圾、烟

气、污水、灰渣处理技术开发及服务；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安装和维护、

售后和技术服务。 

安远公司暂无最近一期相关财务数据。 

三、特许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一）甲方，安远县城市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吴涛；法定地址，江西省

赣州市安远县欣山镇解放路 24 号。 

（二）乙方，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项光明；法定地

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娄桥工业园中汇路 81 号 B2 幢 5 楼东南首。 

安远县城市管理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特许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项目：指“安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其处理规模初定为



 

500 吨/日，以立项批复为准，采用机械炉排炉技术。 

（二）特许经营权：本协议所指“特许经营权”是指乙方或者项目独占性

的处理安远县行政区划范围内生活垃圾、农林垃圾、餐余垃圾、一般工业垃圾

以及国家允许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的其他垃圾，并收取垃圾处理服务费和

上网电费的权利。 

（三）特许经营权经营期：安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初始特许经营

期为 30 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算，采用 BOO 模式建设运营。特许经营权期

满后双方将就展期事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四）特许经营范围：甲方授予乙方处理安远县行政区划范围内产生的生

活垃圾、农林垃圾、餐余垃圾、一般工业垃圾以及国家允许进入生活垃圾焚烧

厂处理的其他垃圾的权利。 

（五）接受服务与付费：乙方将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向甲方提供垃圾处理

服务，并向甲方收取垃圾处理服务费；同时向电力公司销售垃圾焚烧余热发电

富余的电量并收取电费。 

（六）项目扩建：如特许经营期内乙方垃圾焚烧处理设施不能满足垃圾处

理的需要，乙方有权决定扩建本项目，具体事宜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明确。 

（七）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 5,000 万元，以货币出资。项

目公司成立后，将自动承继本协议项下乙方的所有权利义务。项目地址拟选址

安远县古田垃圾填埋场旁，项目用地约 61 亩。 

（八）甲方的权利与义务：对乙方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及移交本项目

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全程实时监管的权利；甲方在建设期内有对乙方的建设施

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权力；依规授予乙方独家特许经营权；项目正式运行并

经有关第三方验测合格后，甲方按月拨付给项目公司垃圾处理费，帮助协调电

力部门按月支付给项目公司上网电费；甲方应全量收集和运输安远县域内的垃

圾至焚烧发电厂指定地方，做到应收尽收；甲方同意安远县垃圾焚烧发电厂可



 

接收寻乌县或其他区域生活垃圾等。 

（九）乙方的权利与义务：享有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垃圾焚烧厂及其

相关附属设施的权利；拥有本项目房屋、工程、设备设施的所有权；依规向甲

方收取垃圾处理服务费；利用垃圾焚烧余热发电且电力可上网，根据上网电量

取得电费收入；在满足安远县垃圾处理需求后，乙方可根据本项目需要，应征

得甲方同意后，自行接收处理安远县和寻乌县域外的其他垃圾；在项目特许运

营期内严格按法律及本协议规定进行运营；接受甲方依法监督管理，提供稳

定、可靠的垃圾处理服务等。 

（十）建设期：本工程建设期自开工日即乙方取得施工许可证日起算 18 个

月，乙方自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应该立即开工，至 18 个月点火试运行。 

（十一）土地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和

省、市相关政策规定，本项目用地采取“先租后让方式”进行，土地租赁及出

让价格按土地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二）垃圾处理服务费：垃圾处理服务费自垃圾进入焚烧发电厂之日起

算，垃圾处理服务费单价可根据协议约定的原则进行调整。 

（十三）争议处理：甲乙双方若未能解决争议、分歧或索赔，则任何一方

可以将该争议、分歧或索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协议生效：本协议于双方签字且盖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和签署特许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签署特许协议有助于增加公司固废处理业务规模，拓展江

西省固废处理市场，提升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和利润。本项目的实施，不影响公

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该项目的实施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

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本项目实施对公司 2020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但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六、对外投资和签署特许协议的风险分析 

本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项目审

批和建设延误，不能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

量不足、垃圾处置费和发电收入不能及时收取以及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

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总裁会议纪要； 

2、安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4 日 


